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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 劾 案 文  

壹 、 被 付 彈 劾 人 姓 名 、 服 務 機 關 及 職 級 ：  

劉 錦 安  海 軍 總 司 令 部 前 上 校 軍 法 處 處 長 （ 任 職 期 間 自 八 十 二 年 六 月 一 日 迄 八 十 四 年 一

月 十 六 日 止 ） 現 任 國 防 部 軍 法 司 一 級 中 將 司 長 。  

吳 榮 章  海 軍 總 司 令 部 前 中 校 軍 事 檢 察 官 （ 任 職 期 間 自 八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迄 八 十 五

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止 ） 已 於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退 役 。  

貳 、 案 由 ： 尹 清 楓 命 案 案 發 伊 始 ， 前 海 軍 總 司 令 部 軍 法 處 處 長 劉 錦 安 、 軍 事 檢 察 官 吳 榮 章 等

偵 辦 命 案 未 力 求 切 實 ， 蒐 證 草 率 ， 錯 失 重 要 證 物 保 全 ， 刻 意 隱 匿 重 要 跡 證 ， 致 坐

失 破 案 先 機 ， 核 有 重 大 違 失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彈 劾 。  

參 、 違 法 失 職 之 事 實 與 證 據 ：  

一 、 尹 清 楓 命 案 發 生 之 背 景 ：  

海 軍 總 司 令 部 （ 以 下 簡 稱 海 總 ） 武 器 系 統 獲 得 管 理 室 （ 以 下 簡 稱 武 獲 室 ） 上 校 執

行 長 尹 清 楓 ， 於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上 午 八 時 十 分 ， 欲 前 往 台 北 市 「 亞

都 飯 店 」 會 見 代 理 德 國 L 廠 獵 雷 艦 零 附 件 之 涂 鄭 春 菊 ， 當 時 行 經 大 直 橋 因 遇 塞 車 ， 乃

要 求 駕 駛 邱 明 星 迴 轉 返 回 海 總 ， 約 八 時 四 十 分 許 ， 接 獲 武 獲 室 組 長 郭 力 恆 上 校 來 電 ，

相 約 在 內 湖 「 來 來 豆 漿 店 」 見 面 ， 尹 員 旋 驅 車 急 往 ， 約 八 時 五 十 分 左 右 到 達 來 來 豆 漿

店 對 面 ， 下 車 後 命 駕 駛 返 回 總 部 ， 自 此 即 失 去 行 蹤 。 翌 日 上 午 八 時 三 十 分 ， 蘇 澳 籍 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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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 「 德 福 三 號 」 於 東 澳 外 海 約 一 浬 處 作 業 時 ， 發 現 浮 屍 乙 具 ， 打 撈 拾 起 後 於 九 時 十 分

返 南 方 澳 向 「 南 興 漁 港 派 出 所 」 報 案 ， 檢 視 其 所 穿 黑 色 長 褲 ， 右 口 袋 書 寫 「 總 工 程 師

尹 清 楓 」 字 樣 ， 經 通 知 中 正 基 地 指 揮 官 馬 保 玉 上 校 前 往 辨 認 ， 十 四 時 左 右 確 定 係 海 軍

上 校 尹 清 楓 無 訛 。  
海 軍 前 總 司 令 莊 銘 耀 於 獲 報 後 ， 立 即 召 集 重 要 幹 部 研 商 處 理 事 宜 ， 並 成 立 軍 法 專

案 小 組 及 善 後 處 理 小 組 ； 十 一 日 上 午 被 付 彈 劾 人 海 總 軍 事 檢 察 官 吳 榮 章 上 校 檢 視 死

者 ， 因 無 明 顯 外 傷 ， 初 步 判 斷 溺 斃 ， 乃 移 台 灣 宜 蘭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偵 辦 ； 嗣 於 同 年 月

十 八 日 上 午 十 時 ， 經 刑 事 警 察 局 法 醫 楊 日 松 博 士 解 剖 驗 屍 後 認 「 尹 上 校 為 頭 部 鈍 擊 ，

致 大 腦 蜘 蛛 膜 、 小 腦 、 腦 橋 等 脈 管 破 裂 出 血 ， 頸 喉 部 分 傷 害 出 血 致 死 ， 並 無 溺 斃 現 象 ，

為 他 殺 」 。 另 海 總 專 案 小 組 初 步 研 判 命 案 發 生 前 數 日 ， 尹 清 楓 曾 為 黑 函 、 獵 雷 艦 零 附

件 之 邀 標 書 所 困 擾 ， 並 曾 於 同 年 月 八 日 晚 間 購 買 袖 珍 型 錄 音 機 一 台 及 錄 音 帶 二 捲 ， 向

重 要 關 係 人 進 行 反 蒐 證 ， 死 因 可 能 與 購 案 相 關 。  

尹 清 楓 係 海 總 武 器 採 購 之 重 要 主 管 ， 自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失 蹤 ， 次 日 上 午 八 時

卅 分 在 宜 蘭 縣 東 澳 外 海 發 現 浮 屍 後 ， 同 日 下 午 四 時 卅 分 ， 海 總 雖 即 成 立 軍 法 專 案 小 組

及 善 後 處 理 小 組 調 查 處 理 各 項 事 宜 ， 惟 自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至 十 四 日 執 行 之 內 容 及

協 商 檢 討 全 無 紀 錄 ， 令 人 質 疑 海 總 處 理 本 案 之 態 度 極 為 反 常 ， 此 有 後 續 接 辦 尹 案 之 國

防 部 總 政 戰 部 ， 於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成 立 之 一 二 ○ 九 專 案 小 組 在 八 十 四 年 七 月 間 ， 向 前 參

謀 總 長 羅 本 立 簡 報 尹 案 進 度 之 資 料 足 憑 （ 附 件 一 ） 。 該 小 組 負 責 統 合 協 調 功 能 ， 初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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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 以 命 案 調 查 為 主 ， 後 期 則 將 命 案 結 合 軍 購 弊 案 偵 辦 ， 總 計 投 入 該 命 案 之 軍 、 檢 、 警

共 五 個 專 案 小 組 ， 所 費 人 力 、 物 力 不 計 其 數 ， 迄 今 相 關 現 場 之 跡 證 闕 如 ， 致 案 情 尚 無

法 突 破 。  

二 、 案 發 之 初 先 入 為 主 ， 誤 導 辦 案 方 向 ， 且 蒐 證 草 率 ， 未 能 掌 握 重 要 證 物 ， 致 錯 失 破 案 契

機 ：  

( 一 ) 以 自 殺 或 溺 斃 誤 導 案 情  

尹 清 楓 之 死 訊 於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下 午 傳 到 海 總 ， 據 被 付 彈 劾 人 吳 榮 章 於 八

十 九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到 本 院 說 明 稱 ： 當 日 下 午 六 時 渠 由 被 付 彈 劾 人 海 總 軍 法 處 處 長 劉

錦 安 上 校 率 領 相 關 人 員 並 會 同 政 三 處 處 長 陳 國 祥 上 校 進 入 尹 員 辦 公 室 與 寢 室 搜 索 ，

並 無 所 獲 。 第 二 天 （ 十 一 日 ） 又 詢 問 蘇 澳 南 興 派 出 所 員 警 及 附 近 漁 民 後 ， 深 覺 死 因

可 疑 云 云 。 同 日 上 午 九 時 即 與 宜 蘭 地 檢 署 謝 文 定 檢 察 長 商 定 ， 該 案 似 有 死 因 不 明 之

問 題 ， 偵 查 權 遂 移 至 宜 蘭 地 檢 署 。  

然 海 總 對 內 仍 輕 率 以 自 殺 或 溺 斃 方 向 偵 辦 ， 案 由 一 律 冠 以 「 尹 清 楓 溺 斃 案 」 ， 家

屬 前 往 海 總 尹 清 楓 之 寢 室 ， 撿 取 其 生 前 衣 物 ， 以 備 至 海 邊 招 魂 之 用 ， 發 現 寢 具 衣 物

箱 櫃 散 置 遍 地 ， 被 付 彈 劾 人 劉 錦 安 卻 稱 ： 「 看 ！ 他 的 情 緒 多 不 穩 定 ， 就 這 樣 跑 路 了 」 。

然 尹 清 楓 秘 書 王 萬 瑩 上 尉 當 場 則 稱 ： 「 不 是 這 樣 的 ， 是 你 們 弄 的 ， 原 來 枕 頭 也 不 是 這

樣 的 」 。 被 付 彈 劾 人 劉 錦 安 生 氣 說 ： 「 你 胡 說 ， 不 許 亂 講 話 」 云 云 。 海 總 武 獲 室 黃 廣

山 副 執 行 長 案 發 後 亦 多 次 向 家 屬 說 ： 「 尹 工 作 壓 力 太 重 ， 可 能 想 不 開 」 。 前 述 為 本 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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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九 日 約 詢 王 萬 瑩 暨 同 年 月 二 十 四 日 約 詢 尹 遺 孀 李 美 葵 所 證 實 （ 附 件

二 ） 。 被 付 彈 劾 人 劉 錦 安 案 發 當 時 係 擔 任 海 軍 軍 法 處 處 長 並 負 責 督 導 偵 辦 本 案 ， 應 極

富 辦 案 經 驗 ， 惟 對 如 此 重 要 的 採 購 主 管 之 命 案 竟 輕 率 斷 言 「 跑 路 」 ， 顯 不 切 實 際 ， 誤

導 案 情 至 為 明 顯 。  

( 二 ) 蒐 證 草 率 致 重 要 證 物 付 諸 闕 如  
海 總 軍 法 處 會 同 政 三 處 於 十 日 搜 索 尹 員 辦 公 室 及 寢 室 時 ， 曾 拍 照 存 證 查 封 。 被

付 彈 劾 人 吳 榮 章 稱 ： 「 桌 上 堆 許 多 東 西 ， 寢 室 更 是 凌 亂 」 ， 然 他 僅 翻 看 桌 上 文 件 ， 並

打 開 抽 屜 看 有 無 遺 書 或 其 他 顯 示 有 人 要 加 害 之 證 物 ， 結 果 並 無 發 現 ， 惟 此 時 距 尹 清

楓 失 蹤 已 有 兩 天 ， 並 見 寢 室 凌 亂 ， 竟 未 查 明 究 竟 是 否 有 人 曾 進 入 該 寢 室 及 辦 公 室 ？

亦 未 對 於 可 能 涉 嫌 者 觸 摸 過 或 握 持 過 之 物 品 ， 立 即 詳 為 蒐 尋 並 採 驗 指 紋 。 嗣 後 一 二

○ 九 專 案 小 組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四 日 重 行 搜 索 尹 清 楓 辦 公 室 時 ， 軍 事 警 察 官 李 耀 鴻 卻 在

櫥 櫃 夾 縫 中 ， 查 獲 尹 清 楓 對 前 國 防 部 聯 五 第 三 處 參 謀 張 可 文 、 鴻 圖 公 司 負 責 人 祝 本

立 之 反 蒐 證 錄 音 帶 、 筆 記 本 及 照 片 等 相 關 證 物 （ 附 件 三 ） 。 足 見 軍 法 處 對 於 相 關 案 情

必 要 性 之 查 察 ， 均 避 重 就 輕 ， 草 率 應 付 之 心 態 灼 然 。  

關 此 ， 王 萬 瑩 於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九 日 接 受 本 院 約 詢 時 表 示 ： 「 在 尹 清 楓 失 蹤 當 日 ，

海 總 軍 法 處 尚 未 實 施 搜 索 前 ， 曾 見 一 人 自 尹 清 楓 辦 公 室 走 出 來 ， 因 她 不 認 識 此 人 ，

問 勤 務 兵 後 始 知 係 總 司 令 隨 員 室 主 任 陳 祿 曾 上 校 」 等 語 ， 若 搜 索 當 時 對 寢 室 之 凌 亂

立 即 著 手 採 證 ， 或 許 可 查 出 更 多 證 據 ， 對 於 後 續 偵 辦 亦 有 助 益 。 又 十 二 月 十 日 當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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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封 現 場 所 貼 封 條 日 期 竟 為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（ 實 為 十 日 ） ， 如 此 重 大 命 案 ， 竟 疏

漏 諸 多 重 要 線 索 ， 甚 至 連 日 期 亦 記 載 錯 誤 ， 顯 見 渠 等 偵 辦 草 率 ， 嚴 重 延 誤 破 案 先 機 。 

( 三 ) 對 犯 罪 嫌 疑 重 大 者 未 及 時 偵 辦 並 作 必 要 處 置  

尹 清 楓 最 後 行 蹤 係 與 郭 力 恆 相 約 至 內 湖 來 來 豆 漿 店 見 面 ， 據 九 十 年 十 月 二 十 四

日 本 院 第 二 次 到 土 城 看 守 所 詢 問 郭 力 恆 時 ， 渠 稱 ： 他 當 天 駕 車 自 與 海 總 相 反 方 向 過

來 ， 接 近 來 來 豆 漿 店 時 ， 放 慢 車 速 ， 看 尹 清 楓 有 無 在 路 邊 等 待 ， 後 轉 入 九 十 二 巷 停

車 ， 在 此 之 前 尹 清 楓 應 已 失 蹤 。 郭 力 恆 自 九 時 十 三 分 迄 九 時 五 十 分 止 ， 總 計 在 該 店

附 近 之 公 共 電 話 撥 了 十 通 電 話 ， 當 天 郭 力 恆 與 法 國 湯 姆 笙 公 司 駐 台 代 理 商 汪 傳 浦 及

祝 本 立 ， 均 有 電 話 之 聯 絡 ， 又 郭 力 恆 於 九 時 卅 七 分 電 王 萬 瑩 稱 ： 「 十 點 以 前 如 果 沒 有

找 到 執 行 長 ， 有 件 很 重 要 的 事 要 爆 發 」 ； 當 日 十 二 時 許 ， 郭 力 恆 與 王 萬 瑩 、 邱 明 星 在

內 湖 麥 當 勞 用 餐 時 ， 即 授 意 王 萬 瑩 返 海 總 時 要 將 尹 執 行 長 辦 公 室 之 東 西 收 好 ， 故 王

返 回 辦 公 室 即 將 錄 音 機 、 錄 音 帶 收 回 寢 室 ； 下 午 四 時 又 電 示 王 萬 瑩 稱 ： 「 東 西 收 好 沒 ？

最 近 出 現 的 字 紙 要 收 起 來 ， 今 天 所 發 生 的 事 要 作 一 系 列 整 理 ， 將 來 可 能 會 用 到 」 等

語 （ 附 件 四 ） 。  

翌 日 尹 清 楓 死 訊 傳 來 時 ， 國 防 部 參 謀 郭 璽 中 校 異 常 激 動 地 痛 罵 郭 力 恆 ， 本 院 約

詢 被 付 彈 劾 人 吳 榮 章 時 ， 渠 表 示 ： 當 時 即 覺 得 郭 力 恆 可 疑 而 予 以 偵 訊 作 成 筆 錄 ， 在

訊 問 過 程 中 郭 力 恆 之 神 色 慌 亂 非 常 緊 張 。 當 時 已 知 其 係 尹 清 楓 失 蹤 前 最 後 連 絡 之

人 ， 竟 未 深 入 調 查 ， 有 悖 常 理 。 俟 莊 銘 耀 總 司 令 下 令 即 刻 成 立 的 「 尹 案 軍 法 專 案 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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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 」 ， 在 同 年 月 十 日 至 十 四 日 調 查 期 間 ， 亦 已 發 現 郭 力 恆 行 為 違 常 ， 供 詞 矛 盾 ， 不 無

涉 案 之 嫌 ， 軍 法 處 竟 遲 未 收 押 偵 辦 ， 十 日 晚 上 仍 任 其 外 出 ， 致 郭 力 恆 得 以 從 容 在 八

里 海 邊 焚 燒 大 批 資 料 ， 甚 而 可 能 進 行 串 供 。 無 怪 乎 被 付 彈 劾 人 吳 榮 章 向 本 院 說 明 其

再 次 偵 訊 郭 力 恆 時 ， 其 神 色 自 若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， 竟 侃 侃 而 談 連 續 兩 小 時 交 代 其 行 蹤

（ 附 件 五 ） ， 迄 今 各 級 辦 案 人 員 仍 一 致 認 為 ， 郭 力 恆 之 心 防 堅 強 甚 難 突 破 ， 被 付 彈 劾

人 劉 錦 安 、 吳 榮 章 等 未 能 有 效 採 取 必 要 措 施 ， 致 良 機 盡 失 ， 殊 有 未 當 。  

( 四 ) 對 國 防 部 一 二 ○ 九 專 案 小 組 之 偵 辦 工 作 消 極 不 合 作  

一 二 ○ 九 專 案 小 組 自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成 立 後 ， 偵 辦 初 期 ， 王 萬 瑩 與 邱 明

星 私 下 向 一 二 ○ 九 專 案 小 組 下 之 執 行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： 臨 行 時 長 官 特 別 交 代 ， 少 講 話 ，

知 道 的 不 要 亂 講 話 等 語 ， 致 使 約 談 對 象 談 話 時 有 所 顧 忌 （ 附 件 六 ）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一 二

○ 九 專 案 小 組 於 八 十 四 年 七 月 間 ， 向 前 參 謀 總 長 羅 本 立 簡 報 尹 案 進 度 之 資 料 時 彙 整

提 出 ， 海 總 未 予 積 極 配 合 偵 辦 尹 案 ， 甚 至 刻 意 隱 匿 ， 嚴 重 影 響 查 辦 工 作 ， 計 有 消 極

不 合 作 七 項 ， 不 應 疏 忽 而 疏 忽 部 分 有 十 項 ， 故 意 隱 瞞 六 項 ， 合 計 二 十 三 項 ， 例 如 ：

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， 一 二 ○ 九 專 案 小 組 曾 協 請 海 總 軍 法 處 聲 請 搜 索 票 ， 對 相 關

可 疑 處 所 實 施 搜 索 時 ， 然 常 被 以 要 件 不 全 或 於 法 不 合 為 由 ， 拒 絕 簽 發 搜 索 票 （ 其 餘

詳 附 件 七 ） ：  

揆 諸 上 情 ， 海 總 軍 法 處 對 於 命 案 之 偵 辦 態 度 ， 始 終 不 予 支 持 ， 初 則 消 極 不 合 作 ，

繼 則 故 意 疏 忽 ， 再 則 刻 意 隱 匿 ， 若 非 有 意 避 重 就 輕 ， 即 係 專 業 知 能 不 足 ， 在 在 顯 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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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 等 之 處 置 敷 衍 草 率 ， 消 極 不 合 作 之 態 度 甚 明 。  

( 五 ) 尹 清 楓 反 蒐 證 錄 音 帶 遭 消 磁 ， 湮 滅 破 案 要 證  

國 防 部 八 十 九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到 本 院 報 告 之 肆 ∣ 尚 待 突 破 之 三 點 關 鍵 因 素 之 二

為 ： 「 尹 清 楓 生 前 反 蒐 證 錄 音 帶 被 消 磁 ， 究 係 何 人 所 為 ？ 內 容 為 何 ？ 尚 無 法 查 證 。 」

足 徵 反 蒐 證 錄 音 帶 之 內 容 係 破 案 重 要 關 鍵 。 綜 觀 一 二 ○ 九 專 案 小 組 之 「 反 蒐 證 錄 音

帶 遭 消 磁 」 處 理 過 程 紀 錄 ， 統 計 聽 過 該 捲 錄 音 帶 者 ， 計 有 李 崑 材 、 劉 錦 安 、 劉 建 仁 、

周 錦 泉 、 陳 國 祥 、 何 陽 徵 、 陳 若 君 、 吳 榮 章 、 徐 大 為 、 蔡 大 剛 、 王 萬 瑩 、 陳 國 長 、

黃 銘 晃 等 十 三 人 （ 附 件 八 ） 。 然 據 本 院 約 詢 王 萬 瑩 及 一 二 ○ 九 專 案 小 組 歷 次 訊 問 王 萬

瑩 時 ， 王 女 均 堅 稱 ： 其 十 一 日 凌 晨 倒 帶 時 確 有 聲 音 ， 此 時 李 崑 材 走 出 辦 公 室 制 止 其

繼 續 聽 下 去 ， 並 把 錄 音 帶 取 走 ， 簽 封 暫 時 保 管 （ 李 崑 材 違 失 部 分 已 於 八 十 三 年 十 月

十 九 日 經 本 院 彈 劾 在 案 ） 。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， 渠 在 海 總 軍 法 處 接 受 被 付 彈 劾 人

吳 榮 章 訊 問 時 ， 吳 榮 章 曾 播 放 該 捲 錄 音 帶 供 其 辨 認 ， 並 詢 問 聲 音 是 否 為 郭 璽 之 聲 音

云 云 。 此 有 吳 、 王 兩 人 於 刑 事 警 察 局 對 質 之 筆 錄 可 徵 （ 附 件 九 ） 。 顯 然 當 時 該 捲 錄 音

帶 尚 可 清 楚 聽 到 聲 音 ， 王 女 指 證 歷 歷 。 被 付 彈 劾 人 吳 榮 章 自 承 該 捲 錄 音 帶 自 八 十 二

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至 二 十 二 日 保 管 期 間 ， 確 曾 獨 自 聽 過 ， 且 聽 到 數 句 話 （ 附 件 十 ） ； 又

刑 事 警 察 局 八 十 四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， 約 談 海 總 軍 法 處 書 記 官 陳 若 君 上 尉 表 示 ， 渠 聽 錄

音 帶 中 有 談 話 聲 音 云 云 。 就 當 時 被 付 彈 劾 人 吳 榮 章 任 職 海 總 軍 法 處 上 校 軍 事 檢 察 官

之 經 歷 而 觀 ， 係 屬 資 深 之 軍 事 檢 察 官 ， 對 於 偵 辦 案 件 之 基 本 作 法 與 法 律 常 識 均 應 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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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 指 掌 ， 然 如 此 重 要 之 證 物 ， 於 渠 保 管 期 間 既 然 已 聽 過 一 遍 ， 為 何 未 作 成 譯 文 或 立

即 拷 貝 ？ 且 於 移 交 軍 管 區 司 令 部 時 亦 未 交 代 內 容 或 附 記 錄 音 帶 之 談 話 大 要 ， 顯 然 違

反 檢 察 官 辦 案 之 作 業 程 序 ， 致 錄 音 帶 遭 消 磁 ， 被 付 彈 劾 人 吳 榮 章 未 能 善 盡 保 管 證 物

之 責 彰 彰 明 甚 。  

三 、 刑 事 警 察 局 介 入 偵 辦 過 遲  

( 一 ) 前 刑 事 警 察 局 局 長 楊 子 敬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說 明 尹 案 無 法 破 案 之 原

因 略 以 ： （ 附 件 十 一 ）  

１ 、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命 案 之 前 一 天 ， 尹 清 楓 所 作 之 相 關 錄 音 帶 消 磁 部 分 仍 無 法 釐

清 。  

２ 、 海 總 「 廣 東 」 總 機 所 使 用 電 腦 硬 碟 記 憶 通 話 記 錄 ， 原 可 儲 存 三 十 萬 筆 （ 一 二 ○ 九

專 案 小 組 竟 於 八 十 三 年 四 月 始 尋 獲 該 總 機 所 使 用 之 原 文 操 作 手 冊 經 翻 譯 後 得

知 ） ， 但 關 鍵 時 間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至 十 二 日 之 紀 錄 ， 早 已 被 新 資 料 所 覆 蓋 ， 因

缺 乏 專 業 通 信 電 腦 人 才 無 法 清 出 被 覆 蓋 資 料 ， 導 致 無 法 有 效 突 破 疑 點 。  

３ 、 八 十 三 年 三 月 間 ， 前 參 謀 總 長 劉 和 謙 上 將 為 降 低 國 軍 形 象 受 損 程 度 ， 要 求 警 方 只

要 負 責 命 案 部 分 偵 辦 ， 有 關 弊 案 及 洩 密 案 部 分 統 籌 由 軍 方 處 理 ， 後 雖 收 押 多 名 涉

案 人 員 ， 但 該 案 為 雙 頭 進 行 ， 導 致 警 方 無 法 有 更 大 突 破 仍 停 滯 不 前 ， 此 為 最 大 關

鍵 。  

( 二 ) 楊 子 敬 於 九 十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本 院 再 度 約 詢 時 表 示 軍 方 與 刑 事 警 察 局 之 配 合 度 不 夠 ，



 

9

 

渠 稱 ： 「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第 十 四 次 專 案 小 組 會 議 中 ， 刑 事 警 察 局 要 求 軍 方 提 供 通

聯 紀 錄 ， 直 到 我 離 開 刑 事 警 察 局 時 尚 未 提 供 〃 〃 〃 拖 拖 拉 拉 」 等 語 ， 如 當 時 能 及 時

提 供 通 聯 紀 錄 ， 對 破 案 應 有 極 大 幫 助 。  

( 三 ) 一 二 ○ 九 專 案 小 組 於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第 二 次 會 議 時 ， 參 謀 總 長 劉 和 謙 即 提

示 ： 「 能 否 協 調 刑 事 警 察 局 共 同 偵 辦 」 ， 該 專 案 小 組 之 執 行 組 則 以 ： 「 本 案 若 請 刑

警 參 與 偵 辦 ， 應 考 量 購 案 弊 端 洩 密 ， 且 憲 兵 隊 與 反 情 報 總 隊 聯 合 偵 辦 應 可 勝 任 」 為

由 反 對 。 劉 總 長 之 意 見 因 此 而 擱 置 ， 直 至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刑 事 警 察 局 始 介 入 調 查 ，

相 關 現 場 之 跡 證 闕 如 ， 其 介 入 調 查 顯 已 過 遲 ， 致 案 情 陷 入 膠 著 。 刑 事 警 察 局 遭 刻 意

抵 制 至 為 明 顯 。  

四 、 尹 清 楓 命 案 前 承 辦 檢 察 官 柯 士 斌 律 師 說 明 無 法 破 案 之 原 因 及 癥 結  

本 院 為 瞭 解 案 情 ， 於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約 詢 命 案 發 生 時 之 宜 蘭 地 檢 署 承 辦 檢 察

官 柯 士 斌 ， 渠 說 明 略 以 ： （ 附 件 十 二 ）  

( 一 )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警 方 報 驗 渠 係 依 一 般 程 序 前 往 處 理 ， 至 現 場 始 知 係 一 位 海 軍 上

校 ， 故 與 軍 方 人 員 會 驗 ， 初 步 看 不 出 明 顯 屍 傷 ， 訊 問 家 屬 及 軍 方 人 員 發 現 疑 竇 重 重 ，

為 釐 清 原 委 ， 請 與 尹 清 楓 一 起 不 假 離 營 外 出 之 郭 力 恆 及 相 關 人 員 改 日 前 來 地 檢 署 再

度 偵 訊 ， 訊 後 渠 認 死 因 有 疑 ， 堅 持 必 頇 解 剖 屍 體 ， 為 使 獲 信 服 特 別 慎 重 聯 絡 楊 日 松

法 醫 ， 俟 數 日 後 處 理 ， 此 期 間 為 掌 握 時 效 有 先 行 發 函 請 海 總 提 供 資 料 以 利 研 判 ， 迨

解 剖 當 日 確 定 係 他 殺 ， 即 馬 不 停 蹄 前 往 海 總 及 憲 兵 司 令 部 展 開 密 集 偵 訊 調 查 ， 但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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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倍 感 吃 力 而 徒 勞 無 功 ， 因 軍 方 受 訊 人 員 守 口 如 瓶 ， 動 輒 以 事 涉 國 防 機 密 回 應 ， 不

輕 易 回 答 問 題 ， 而 海 軍 軍 事 業 務 ， 本 人 未 曾 接 觸 ， 無 法 印 證 彼 等 之 供 述 是 否 屬 實 ？

面 對 複 雜 案 情 千 頭 萬 緒 無 從 撥 雲 見 日 致 有 強 烈 無 力 感 ， 心 力 交 瘁 憂 心 忡 忡 ， 尤 其 向

海 軍 軍 法 單 位 事 前 即 已 函 調 之 調 查 筆 錄 資 料 ， 明 明 在 承 辦 人 員 手 中 卻 表 示 不 便 給 ，

更 加 深 挫 折 感 ， 而 該 案 疑 雲 重 重 似 有 神 秘 阻 力 ， 回 程 中 適 有 記 者 來 電 相 詢 ， 本 人 即

表 示 希 望 能 藉 刑 事 警 察 局 之 力 量 介 入 協 助 ， 嗣 在 輿 論 界 一 片 支 持 撻 伐 聲 中 ， 始 陸 續

獲 得 奧 援 ， 但 已 是 案 發 後 多 日 ， 若 留 有 證 據 已 遭 刻 意 湮 滅 殆 盡 ， 相 關 涉 案 人 員 心 防

已 固 ， 加 上 初 期 軍 方 有 意 或 無 意 判 斷 錯 誤 誤 導 方 向 ， 使 辦 案 人 員 陷 入 泥 沼 之 中 ， 使

盡 力 氣 卻 摸 索 不 出 犯 案 者 事 件 背 後 之 動 機 。  

( 二 ) 軍 方 參 與 該 案 偵 辦 人 員 ， 因 軍 人 以 服 從 為 天 職 ， 對 吾 等 之 每 一 偵 辦 行 動 無 不 參 與 ，

無 不 知 曉 ， 吾 人 卻 不 知 彼 等 究 握 有 何 情 資 ？ 是 否 有 而 不 肯 提 供 之 資 料 ？ 又 所 提 供 資

料 是 否 正 確 有 益 ？ 有 無 為 了 某 團 體 榮 譽 或 顧 慮 或 利 益 而 虛 與 委 蛇 ？ 故 本 人 認 為 此 案

軍 方 未 適 時 提 供 資 料 或 有 所 隱 匿 ， 前 期 應 是 有 的 ， 後 期 實 際 如 何 無 法 妄 斷 ， 如 果 有 ，

真 的 是 阻 礙 該 案 偵 破 之 極 大 因 素 ， 外 界 質 疑 軍 方 誠 意 致 案 件 未 能 順 利 偵 破 ， 並 非 無

道 理 。  

( 三 ) 從 案 情 面 看 ， 整 個 案 件 除 了 行 兇 動 機 及 涉 案 人 員 不 明 外 ， 偵 辦 當 時 案 發 前 後 事 物 輪

廓 悉 已 大 致 釐 清 ， 但 關 鍵 點 尹 清 楓 在 來 來 豆 漿 店 究 被 誰 接 走 ？ （ 由 通 聯 證 實 郭 力 恆

後 到 ， 可 能 未 遇 ） 到 那 裡 去 ？ 一 直 成 謎 ， 未 能 獲 致 具 體 寶 貴 線 索 ， 而 證 人 所 供 述 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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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楓 所 帶 走 之 ○ ○ 七 手 提 箱 內 究 為 何 物 ？ 迄 今 下 落 不 明 ， 根 據 證 人 所 述 無 法 得 悉 真

相 ， 又 內 部 一 通 關 鍵 性 電 話 究 為 何 人 發 話 指 示 ， 復 無 從 查 知 ， 按 何 人 最 後 與 尹 清 楓

在 一 起 ， 誰 必 是 兇 嫌 ， 〃 〃 〃 在 此 一 時 間 之 行 蹤 查 證 甚 為 重 要 ， 但 因 何 事 件 導 引 殺

機 始 終 不 明 ， 難 鎖 定 可 疑 重 大 對 象 ， 甚 至 有 的 軍 火 商 遠 滯 海 外 不 歸 ， 無 法 調 查 ， 又

郭 力 恆 依 常 理 判 斷 應 有 所 知 情 ， 但 疑 與 另 涉 弊 案 有 關 ， 利 害 攸 關 而 始 終 堅 不 吐 實 ，

當 年 先 機 已 失 ， 事 隔 多 年 欲 有 所 突 破 倍 感 困 難 。 從 制 度 面 看 ， 刑 事 警 察 局 受 檢 察 官

指 揮 主 導 ， 實 際 上 能 真 正 著 力 掌 控 全 局 者 實 為 軍 方 承 辦 人 員 ， 若 未 能 提 供 發 掘 出 重

要 線 索 ， 勢 無 法 協 力 偵 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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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、 彈 劾 理 由 及 適 用 之 法 律 條 款 ：  
一 、 劉 錦 安 部 分 ：  

被 付 彈 劾 人 劉 錦 安 於 尹 案 發 生 時 係 海 軍 總 司 令 部 軍 法 處 處 長 ， 除 負 有 海 軍 軍 法 政

策 及 計 畫 之 策 訂 與 督 導 執 行 之 責 外 ， 並 擔 任 尹 案 海 總 軍 法 小 組 組 長 ， 掌 理 犯 罪 案 件 之

偵 查 、 起 訴 及 審 理 、 裁 判 等 業 務 ， 查 海 總 軍 法 處 偵 辦 尹 案 之 案 由 ， 起 初 一 律 冠 以 「 尹

清 楓 溺 斃 案 」 ， 企 圖 導 向 以 自 殺 、 潛 逃 或 溺 斃 結 案 ， 誤 導 案 情 甚 明 ； 被 付 彈 劾 人 劉 錦

安 復 於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率 軍 事 檢 察 官 搜 索 尹 清 楓 辦 公 室 及 寢 室 ， 並 予 拍 照 查 封 現

場 ， 封 條 日 期 還 誤 植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（ 實 為 十 日 ） ， 且 未 搜 得 任 何 重 要 證 物 ， 惟

事 後 一 二 ○ 九 專 案 小 組 再 度 前 往 搜 索 時 ， 竟 查 獲 尹 清 楓 對 張 可 文 、 祝 本 立 反 蒐 證 錄 音

帶 等 多 項 證 物 。 又 搜 索 之 前 ， 陳 祿 曾 曾 擅 自 進 入 尹 清 楓 辦 公 室 ， 竟 未 察 覺 ， 且 對 當 時

王 萬 瑩 所 稱 ： 「 不 是 這 樣 的 ， 是 你 們 弄 的 ， 原 來 枕 頭 也 不 是 這 樣 的 」 之 凌 亂 現 場 ， 亦

未 立 即 著 手 採 證 ， 事 後 又 武 斷 其 「 跑 路 」 ； 又 於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至 十 四 日 之 重 要 偵

辦 黃 金 時 刻 ， 雖 已 發 現 郭 力 恆 行 為 違 常 ， 供 詞 矛 盾 ， 不 無 涉 案 之 嫌 ， 竟 遲 未 採 取 必 要

措 施 ， 仍 任 其 外 出 ， 致 郭 力 恆 得 以 從 容 毀 滅 證 據 ， 進 行 串 供 ， 顯 示 被 付 彈 劾 人 劉 錦 安

之 督 導 辦 案 草 率 ， 疏 漏 諸 多 線 索 ， 嚴 重 貽 誤 命 案 之 偵 辦 ； 又 於 同 年 月 十 九 日 一 二 ○ 九

專 案 小 組 對 涉 嫌 人 郭 力 恆 之 車 輛 實 施 搜 查 ， 軍 法 處 不 予 配 合 ， 且 不 肯 開 具 涉 嫌 人 張 濟

住 宅 之 搜 索 票 ， 更 顯 示 軍 法 處 之 偵 辦 態 度 消 極 ； 又 尹 案 肇 發 時 ， 一 二 ○ 九 專 案 小 組 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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厲 指 責 海 總 協 助 查 察 事 項 配 合 度 不 足 ， 計 有 不 合 作 七 項 、 不 應 疏 忽 而 疏 忽 十 項 及 故 意

隱 瞞 六 項 ， 合 計 二 十 三 項 ， 嚴 重 影 響 偵 辦 工 作 至 鉅 。  

被 付 彈 劾 人 劉 錦 安 身 為 海 軍 軍 法 處 處 長 ， 對 於 如 此 重 大 命 案 之 偵 查 ， 非 但 未 能 主

動 積 極 督 導 偵 辦 ， 抑 且 阻 礙 偵 查 行 動 ， 違 失 情 節 匪 輕 ， 洵 難 辭 其 咎 。 核 其 所 為 係 違 反

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應 遵 守 誓 言 ， 忠 心 努 力 ， 依 法 律 命 令 所 定 ， 執 行 其 職

務 」 及 第 七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， 應 力 求 切 實 ， 不 得 畏 難 規 避 ， 互 相 推 諉 ， 或 無 故

稽 延 」 之 規 定 。  

二 、 吳 榮 章 部 分 ：  

被 付 彈 劾 人 吳 榮 章 係 尹 案 之 承 辦 軍 事 檢 察 官 ， 負 有 檢 察 案 件 之 偵 查 、 勘 驗 、 指 揮

執 行 與 文 卷 書 刊 保 管 之 責 。 查 被 付 彈 劾 人 吳 榮 章 奉 劉 錦 安 之 命 於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日

搜 索 尹 清 楓 辦 公 室 及 寢 室 ， 並 予 拍 照 查 封 現 場 ， 封 條 日 期 誤 植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（ 實

為 十 日 ） ， 且 未 搜 得 任 何 重 要 證 物 ， 惟 事 後 一 二 ○ 九 專 案 小 組 再 度 前 往 搜 索 時 ， 竟 查 獲

尹 清 楓 對 張 可 文 、 祝 本 立 反 蒐 證 錄 音 帶 等 多 項 證 物 ， 又 搜 索 之 前 ， 陳 祿 曾 擅 自 進 入 尹

清 楓 辦 公 室 ， 竟 未 予 察 覺 ， 且 對 當 時 王 萬 瑩 指 稱 凌 亂 現 場 有 異 ， 亦 未 立 即 著 手 採 證 ，

又 於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至 十 四 日 之 重 要 偵 辦 黃 金 時 刻 ， 雖 已 發 現 郭 力 恆 行 為 違 常 ， 供

詞 矛 盾 ， 不 無 涉 案 之 嫌 ， 竟 遲 未 採 取 必 要 措 施 ， 仍 任 其 外 出 ， 致 郭 力 恆 得 以 從 容 毀 滅

證 據 ， 進 行 串 供 ， 顯 然 疏 漏 諸 多 線 索 ， 嚴 重 貽 誤 命 案 之 偵 辦 ； 又 尹 清 楓 反 蒐 證 錄 音 帶

有 二 捲 ， 一 捲 於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四 日 專 案 小 組 在 尹 清 楓 辦 公 室 所 搜 獲 （ 依 該 捲 錄 音 帶 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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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 已 判 處 郭 力 恆 、 張 可 文 妨 害 軍 機 罪 定 讞 ） ， 另 一 捲 係 王 萬 瑩 經 由 郭 力 恆 授 意 收 存 之 錄

音 帶 ， 該 捲 錄 音 帶 係 屬 重 要 證 物 ， 攸 關 整 個 案 情 研 偵 至 鉅 ， 惟 被 付 彈 劾 人 吳 榮 章 保 管

期 間 竟 遭 消 磁 ， 被 付 彈 劾 人 吳 榮 章 坦 承 該 捲 錄 音 帶 自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至 二 十 二

日 保 管 期 間 ， 確 曾 獨 自 聽 過 該 捲 錄 音 帶 外 ， 並 在 偵 訊 王 萬 瑩 時 命 王 女 辨 識 是 否 為 郭 璽

聲 音 時 ， 亦 聽 到 數 句 話 ； 又 刑 事 警 察 局 八 十 四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， 約 談 陳 若 君 （ 即 被 付 彈

劾 人 吳 榮 章 配 置 之 書 記 官 ） 時 ， 陳 書 記 官 亦 稱 ： 渠 聽 錄 音 帶 中 有 談 話 聲 音 云 云 。 參 以

當 時 被 付 彈 劾 人 擔 任 軍 法 處 上 校 軍 事 檢 察 官 之 經 歷 ， 係 屬 資 深 之 軍 事 檢 察 官 ， 對 於 偵

辦 案 件 之 基 本 作 法 與 法 律 常 識 均 應 瞭 若 指 掌 ， 然 如 此 重 要 之 證 物 ， 於 渠 保 管 期 間 既 然

已 獨 自 聽 過 一 遍 ， 卻 未 作 成 譯 文 或 立 即 拷 貝 ， 且 於 移 交 軍 管 區 司 令 部 時 亦 未 交 代 內 容

或 附 記 錄 音 帶 之 談 話 大 要 ， 顯 見 其 偵 查 有 意 避 重 就 輕 ， 草 率 應 付 之 心 態 甚 明 ， 違 反 檢

察 官 辦 案 之 作 業 程 序 。 被 付 彈 劾 人 吳 榮 章 對 於 如 此 關 鍵 之 證 物 竟 未 善 盡 保 管 之 責 ， 又

縱 任 郭 力 恆 外 出 毀 滅 證 據 ， 嚴 重 影 響 命 案 之 破 案 契 機 ， 有 違 職 守 ， 具 有 重 大 違 失 ， 核

其 所 為 係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應 遵 守 誓 言 ， 忠 心 努 力 ， 依 法 律 命 令 所 定 ，

執 行 其 職 務 」 、 第 七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， 應 力 求 切 實 ， 不 得 畏 難 規 避 ， 互 相 推 諉 ，

或 無 故 稽 延 」 及 第 二 十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職 務 上 所 保 管 之 文 書 財 物 ， 應 盡 善 良 保 管 之 責 ， 不

得 毀 損 變 換 私 用 或 借 給 他 人 使 用 」 之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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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論 結 ， 自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尹 案 發 生 後 ， 前 海 軍 總 司 令 部 軍 法 處 處 長 劉 錦 安 、

軍 事 檢 察 官 吳 榮 章 等 偵 辦 命 案 未 力 求 切 實 ， 蒐 證 草 率 ， 錯 失 重 要 證 物 保 全 ， 刻 意 隱 匿 重

要 跡 證 ， 坐 失 破 案 先 機 ， 致 尹 案 迄 今 猶 未 見 突 破 ， 嚴 重 破 壞 國 軍 形 象 ， 各 相 關 主 管 人 員

均 有 重 大 違 失 ， 爰 依 憲 法 第 九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及 監 察 法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提 案 彈 劾 ， 並 移 請 司

法 院 公 務 員 懲 戒 委 員 會 依 法 嚴 懲 。  

 

提 案 委 員 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 


